
國家運動訓練中心　函

 
地址：813高市左營區世運大道399號
承辦人：歐忠炎
電話：07-5861032
傳真：07-5853550
電子信箱：ou0817@mail.nstc.org.tw

 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心競字第110000631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附件1 

主旨：檢送「國家運動訓練中心110度輔導績優運動選手擔任運
動教練報名簡章」，惠允公告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旨揭報名日期：110年10月8日至15日止(採郵寄方式辦

理，以郵戳為憑)。
二 、 檢 附 甄 選 簡 章 及 簡 章 公 告 網 站 ：

h t t p s : / / w w w . n s t c . o r g . t w / 。
三、聯絡方式：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竇先生，聯絡電話：07-

5861110；電子信箱：19436@mail.nctc.org.tw。

 
正本：教育部體育署、各縣市政府、各大專院校、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、中華民國大

專院校體育總會、中華民國田徑協會、中華民國游泳協會、中華民國體操協
會、中華民國桌球協會、中華民國網球協會、中華民國射箭協會、中華民國柔
道總會、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、中華民國舉重協會、中華民國射擊協會、中華
民國拳擊協會、中華民國划船協會、中華民國輕艇協會、中華民國自由車協
會、中華民國空手道協會、中華民國足球協會、中華民國排球協會、中華民國
擊劍協會、中華民國角力協會、中華民國鐵人三項運動協會、中華民國軟式網
球協會、中華民國棒球協會、中華民國壘球協會、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、中華
民國滑輪溜冰協會、中華民國卡巴迪運動協會、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、中華民
國馬術協會、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、中華民國籃球協會、中華民國手球協會、
中華民國曲棍球協會、中華民國帆船協會、中華民國龍舟協會、中華民國橋藝
協會、中華民國保齡球協會、中華民國克拉術協會、中華民國山岳協會

副本：教育部體育署競技運動組、本中心執行長室、競技運動處

|
|
|
|
|
|
|
|
|
|
|
|
裝
|
|
|
|
|
|
|
|
|
|
|
|
訂
|
|
|
|
|
|
|
|
|
|
|
|
線
|
|
|
|
|
|
|
|
|
|
|
|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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